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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吉林省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评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我省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水平,建立健全项目管理

人才培养成长的激励机制,提升项目管理人才队伍素质,同时为项目经

理工程投标和提升企业信用等级创造条件，对在项目管理中作出突出

成绩的项目经理予以表彰。为规范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以下称“优

秀项目经理”）评价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优秀项目经理是高质量、高效益地完成建设工程管理，

项目管理能力能够代表全省建筑业先进水平的项目经理。

第三条 优秀项目经理评价组织工作，由吉林省建筑业协会优秀

施工企业、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评审委员会组织实施。

第四条 优秀项目经理评价表彰活动每年组织一次，证书有效期

三年。

第二章 申报范围和评价条件

第五条 申报者所在单位须是吉林省建筑业协会会员。

第六条 申报推荐优秀项目经理要具有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业

绩特别突出的项目经理可放宽为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目前在项目经

理岗位工作。

第七条 申报者要符合下列条件:

(一)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

持弘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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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忠诚敬业，善于学习，积极进取，敢于担当。懂施工、会管

理,能认真履行项目经理的职责，所管理的工程项目取得显著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三)负责承建的工程,近五年获得过省、部级(含)以上优质工程奖。

(四)近三年获得过本企业、市级(含)以上优秀项目经理荣誉。

(五)所负责工程无较大(含)以上质量与安全事故,无较大社会影

响事件。

(六)实施项目标准化管理，成绩突出。坚持文明施工、绿色施工，

成果显著。

第三章 申报材料要求

第八条 申报者如实撰写 800 字左右的个人业绩材料,内容真实、

重点突出,统一使用第三人称。

第九条 申报者要填写《吉林省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申报表》,

并加盖所在单位和推荐单位印章。

第十条 申报者和所在企业须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并按要求装

订。

第四章 评审程序

第十一条 申报者和所在企业按要求整理、填报申报材料。

第十二条 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接收整体申报材料，按照评审管理

办法进行初审；再提交评审委员会召开会议,审定优秀项目经理名单。

第十三条 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将审定名单在协会官网（微信公众

号）或其他媒体公告。并授予“吉林省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荣誉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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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被评为吉林省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的个人，由吉林

省建筑业协会召开全省表彰大会表彰并颁发证书，同时在省住建厅备

案。

第五章 纪 律

第十五条 申报者和所在单位必须保证所提供材料真实。采取欺

骗、隐瞒事实等手段取得荣誉者，一经查实,即取消其荣誉称号。

第十六条 评审委员会工作人员要杜绝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行为，

确保评价表彰活动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正性。

第十七条 优秀项目经理评价活动要严格评审纪律,廉洁自律，自

觉抵制不正之风,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严肃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吉林省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2026 年 1 月 4 日


